2019加班、病假、事假、经济补偿等十类工资计算公式及依据大全


[bookmark: _GoBack]工资计算中存在很多易混淆的问题,看了很多规定还是记不住。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四处搜索非常耽误时间,为大家汇总了十类工资计算政策原文+公式，不光有病假、事假等各类假期计算方法，还有各种类型加班工资计算注意事项。

1.工资基数计算方法

要了解加班工资，首先需要了解工资基数的计算方法，小时工资折算方法~
月计薪天数＝（365天-104天）÷12月＝21.75天
日工资＝月工资收入÷21.75（天）
小时工资：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8小时）

2.法定节假日工资计算

法定节假日小时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基数÷21.75÷8×小时×300%
《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二、三款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重要提示：
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国庆假期为七天，但是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二条规定，国庆的法定假期为十月的前三天，据此，如果在国庆期间加班，只有在前三天享有三倍工资待遇，其余四天加班均为双倍工资。因此，对于实行标准工时制的劳动者，如果在十一等法定节假日加班，加班费应当以不低于日工资基数的3倍支付加班工资，而在10月4日及以后的假期加班应当以公休日加班的标准给予双倍支付工资。
所有，我们还需要熟知国家规定的法定节假日时间，我也给大家找到政策原文了。
依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国令第644号

第二条 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
（一）新年，放假1天（1月1日）；
（二）春节，放假3天（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
（三）清明节，放假1天（农历清明当日）；
（四）劳动节，放假1天（5月1日）；
（五）端午节，放假1天（农历端午当日）；
（六）中秋节，放假1天（农历中秋当日）；
（七）国庆节，放假3天（10月1日、2日、3日）。

3.休息日加班工资

正常的标准工时制和计件工时情况下，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而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劳动者工资，计算公式如下：
休息日加班工资=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21.72×200%
节假日加班工资=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21.72×300%
年休假加班工资=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21.72×300%

延伸问题：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单位就可随意安排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无需支付加班工资吗？

相关政策规定如下：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企业职工，工作日正好是周休息日的，属于正常工作;工作日正好是法定节假日时，要依照《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支付职工的工资报酬。”

《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中规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必须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即用人单位无权自行决定实施这一工时制度。

划重点：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工作日赶上周休息日，算正常上班；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单位应支付其不低于劳动合同确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300%的加班工资。
公司无权自主决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需要经过劳动保障部门批准。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4.延长工作时间加班

延时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基数÷21.75÷8×小时数×150%
依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一条
安排劳动者延长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5.病假的工资计算

病假工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依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九条

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由企业按有关规定支付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注意，各地病假工资计算可能有当地的特殊规定，比如上海的病假工资算法

附：上海病假工资算法

(1)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连续休假在6个月以内的，企业应按下列标准支付疾病休假工资：

①连续工龄不满2年的，按本人工资的60%计发；
②连续工龄满2年不满4年的，按本人工资70%计发；
③连续工龄满4年不满6年的，按本人工资的80%计发；
④连续工龄满6年不满8年的，按本人工资的90%计发；
⑤连续工龄满8年及以上的，按本人工资的100%计发。

(2)职工疾病或非因工负伤连续休假超过6个月的，由企业支付疾病救济费：①连续工龄不满1年的，按本人工资的40%计发；
②连续工龄满1年不满3年的，按本人工资的50%计发；
③连续工龄满3年及以上的，按本人工资的60%计发。
(3)病假工资计算公式：(计算基数/21.75)×计算系数×病假天数。


6.事假的工资计算

事假工资按照当按月薪÷月计薪天数21.75扣除工资
✦依据：《关于试行企业单位工人职员在加班加点、事假、病假和停工期间工资待遇几项规定的通知》(59中劳薪字67号)第二条第1款规定
员工事假期间，一律不发给工资。实行月薪制的，应当按月薪÷月计薪天数21.75扣除工资。

7. 经济补偿计算

经济补偿计算年限（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8.经济补偿金的个税计算  

依据《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第一条：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用)，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  
考虑到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数额较大，而且被解聘的人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固定收入，因此，对于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可视为一次取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平均。
具体平均办法为：以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除以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以其商数作为个人的月工资、薪金收入，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按实际工作年限数计算，超过12年的按12计算。

9.产假
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

10.生育津贴计算

生育津贴=用人单位月人均缴费基数÷30天×产假天数

举个例子：
一名女职工所在单位上一年月缴费平均工资是5100元，她生育前后共128天产假。那么她享受的生育津贴的标准就是5100元除以30，再乘以128，她在产假期间共可得津贴21760元。

注意：
生育津贴即为产假工资，生育津贴高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不得克扣；生育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

依据《关于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医发〔2011〕334号第三条：

参加本市生育保险的职工，因生育或计划生育享受产假的，产假期间可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除以30天再乘以产假天数计发。
年假
1、计算公式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年休假5天；
已满10年不满20年，年休假10天；
已满20年，年休假15天。
职工新进用人单位符合上述规定的，当年度年休假天数，按照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不享受年休假。
折算方法：
（当年度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2、下列情形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11.二倍工资的时效计算  

依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二）》第二十八条：二倍工资适用时效的计算方法为：在劳动者主张二倍工资时，因未签劳动合同行为处于持续状态  
故时效可从其主张权利之日起向前计算一年，据此实际给付的二倍工资不超过十二个月，二倍工资按未订立劳动合同所对应时间用人单位应当正常支付的工资为标准计算。

12.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计算  

依据《关于北京市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项目标准及相关问题的通知》第五条：计算工伤职工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时，其领取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具体标准为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时3至18个月的本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其中五级18个月，六级15个月，七级12个月，八级9个月，九级6个月，十级3个月。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上述标准执行。

13.工资计算公式汇总

月计薪天数=（365天-104天）÷12月=21.75天
日工资=月工资收入÷21.75（天）
小时工资=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8小时）
法定节假日小时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基数÷21.75÷8×天数×300%
休息日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基数÷21.75×天数×200%
延时加班工资=加班工资基数÷21.75÷8×小时数×150%
病假工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
事假工资按照当月月薪÷月计薪天数21.75扣除工资
生育津贴=用人单位月人均缴费基数÷30天×产假天数
